
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深化学

院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推动本科教育内涵式

发展，并促进学院教学管理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和科学化，

根据《高等教育法》和国家教育部及学校教务处有关文件精神，特制

定本章程。 

第二条 植物保护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学指导

委员会）的职责是对全院本科教学工作和教学管理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进行指导、监督、审议、评估、考核。 

第二章 组织形式 

第三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由各系推荐，学院党政联席会聘任，

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成员若干名。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设在学院教务办公室，秘书由学院教学秘书兼任。 

第四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由学术水平较高、教学工作经验丰

富、责任心强、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和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领导担任。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增免须由教学指导委员会集体讨论，提交

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教学指导委员会每届任期四年，届满进行

调整，每届连任委员一般不多于三分之二。 

第五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委员会工作，副主任委员

协助主任委员工作，负责召集委员会会议；秘书协助主任工作；委员



必须严格遵守委员会章程，认真履行委员职责，积极参加委员会活动，

努力为学院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作出贡献。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六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高等教育

办学规律出发，依据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审议学院中长期教学发展

规划。 

第七条 讨论、审议教学基本建设（含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

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教风学风

建设、学生个性化培养建设和教学管理制度建设等）的规划与评估方

案，并对具体实施给予指导。 

第八条 讨论、审议学院教学规范，以及涉及本科教学的相关文

件。 

第九条 围绕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对重大项目的立项与

建设、教学名师的培养与建设，以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进行专

题调查研究，并提出意见与建议。 

第十条 参与评审和推荐精品课程、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教材建

设项目、各类教学奖和教学荣誉称号（包括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中期

暨结题评审、教师教学竞赛评审、教学成果奖评审、优秀毕业论文评

审和二次答辩等）。 

第十一条 对本专业培养方案进行审议。 

第十二条 对专业课程进行随堂听课，对新开课程的教学大纲和

讲义进行审查并安排试讲等。 



第十三条 对学院拟引进人才进行教学考核；对新进教师在助教

阶段结束后进行教学考核。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十四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特殊情况下根据工作

需要可以召开临时会议或以通讯方式开展工作。 

第十五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决策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到会委

员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方可召开会议。决议须经到会三

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方为有效。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展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学院的年度教

学经费预算。 

第十七条 本章程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在学院党政联席会议。 

                               植物保护学院 

二零一八年十月 

 


